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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环提函〔2025〕18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352号提案的答复

高莉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工业园区污水厂建设与运营管理的建议》提案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强化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推动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和达标运行，是深入打好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对推动我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我厅高度重视工业园区水污染治理，围绕工业园区污水厂建设与监管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持续推动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

按照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我厅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工业园区水污染问题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印发《山西省工业园区水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方案》，配套编制《工业园区水污染问题核查要点》，重点聚焦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污水管网建设维护、园区规范管理及化工园区初期雨水收集处理等4大

类11项问题类别，组织和指导全省11市开展工业园区水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摸清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污水管网建设、园区内涉水企业纳管情况和涉水企业排放底数等，绘制“一区一图”。督促和指导各园区针对性研究制定水污染问题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完成时限等内容，“一区一策”推动问题整改。我厅综合采取调度通报、提醒督办、抽查检查等方式，压实园区主体责任，加快推动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确保工业园区水污染问题整改落地见效。截至目前，累计推动全省84个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分园区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一步提升工业污水收集处理效能。
二、全面强化工业园区水环境监管

积极推动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确保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加强工业园区排污口监督管理，将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纳入重点入河排污口清单，按月开展水质监测，向各市政府通报超标排污口情况，督促地市抓好整改。研究制定《推动焦化行业水污染治理提质增效意见》，明确我省全面淘汰4.3米及以下焦炉，实施干熄焦改造提升后废水处理要求，不断提升焦化行业水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配合省工信厅修订完善《山西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山西省化工重点监控点认定办法》，开展现场核实审查，强化化工园区规范化管理，倒逼和推动化工园区加快提升工业废水收集处理效能。联合省住建厅共同印发《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分质处理工作推进方案》，开展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纳管工业废水评估工作，推动不符合纳管标准的工业废水退出城镇污水处理厂，建立健全工业废水纳管排放的准入和监管体系。

下一步，我厅将持续加大工业园区水污染治理力度，深化推进全省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推动工业园区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加快补齐工业污水治理短板。严格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管，运用无人机、无人船等技术手段开展抽查检查，严厉查处超标排放、偷排漏排等环境违法行为，确保达标排放。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水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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